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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 778,922,000.30 元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914 个日历天，计划工程竣工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3 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设计技

术优势及项目管理经验进一步推广“以设计为龙头的工程总承包模式”，有利于

带动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本项目实施将

为本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衡设计”）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苏州元科壹号科技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软件开发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议案》。根据本公司章程及相关

制度的规定，本次合同签订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标的名称：苏州元科壹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软件开发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 

合同金额：778,922,000.30 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发包人 

公司名称：苏州元科壹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710 号 1 幢

6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静 

注册资本：19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2 月 3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联合体成员（本公司为联合体牵头方） 

公司名称：苏州嘉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太湖街道雷山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张泽明 

注册资本：3001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25 日 

经营范围：电力设施承装类四级（限线路、10 千伏以下变电）。建筑工程施工，市

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装饰装潢设计与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机电设

备安装；水电设备安装；消防设施及起重设备安装，提供上述建筑施工技术服务；建筑

工程设计；工程地质勘查；土木工程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发包人（全称）：苏州元科壹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苏州嘉盛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工程名称：苏州元科壹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软件开发新建项目 

2、工程内容及规模：工程总承包，总建筑面积 15.48 万平方米。 



3、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778,922,000.30 元人民币。 

4、总工期：914 个日历天 

计划工程竣工日期：2024 年 5 月 3 日 

5、付款： 

① 工程款支付至联合体牵头人指定的收款账户。 

② 预付款金额：工程合同金额的 5%，在工程进度款中抵扣。 

③ 工程进度款：采用节点支付。其中，政府验收完成并移交给发包人后支付至合

同金额的 90%，双方完成工程结算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95%。 

缺陷责任保修金为结算总价的 5%，缺陷责任期为 24 个月，本工程接收证书签发之

日起满 1 年，无息返还保修金的 50%；缺陷责任期届满后，剩余缺陷责任保修金在扣除

发包人已发生的保修费用后无息返还。 

6、违约责任：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竣工日期延误的，由承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每日延误的误期违约金金额为合同价格的万分之二。 

7、争议的解决程序：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合同双方盖章并签字。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设计技术优势及项目管理经验进一步推

广“以设计为龙头的工程总承包模式”，有利于带动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的发展，有利

于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本项目实施将为本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公司不

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交易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由于项目的开工、施工和竣工受到业主方等实际情况的影响，不排除存在尚未预见

的不利因素。公司将根据后续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